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調 查 報 告  

壹、案  由：國內流浪狗數目眾多，曾有流浪狗攻擊民眾

及棄犬相殘等事件，不僅影響市容觀瞻，造

成環境衛生與交通秩序問題，而且對人民之

生命、健康及財產安全具有重大威脅；主管

機關對於流浪狗之管理，有無善盡執法及業

務督導權責乙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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貳、調查意見： 

案經本院函請相關機關說明，並舉辦北、中、南、

東（含：離島）四場座談會，且約詢相關人員後，全案

業已調查竣事，茲臚述調查意見如下： 

一、動物保護法立法迄今亦已 13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對地方政府監督不力，使得歷年犬隻晶片植入比率僅

維持在 60%至 65%之間，並導致 98 年進入收容所之棄

犬數高達 10 萬 5847 隻，且尚有 8 萬 4,891 隻棄犬四

處流浪，嚴重損及動物權益，並威脅人身安全，迄今

未能提出更有效解決對策，失職之咎，彰彰明甚： 

(一)為防範犬隻走失，遏止飼主惡意棄養犬隻，必須落

實犬籍管理，對每隻犬皆應全面植入晶片且追蹤辦

理犬隻生育、飼主異動、死亡等資料之更新，因此

本院民國（下同）87 年 6 月 20 日院臺業貳字第

870705838 號調查案所提調查意見早已指出：「…

對於遺棄犬隻之畜主處以罰鍰，強制畜犬登記，畜

犬植晶列管，狗戶口管理建籍等…」，另本院 91

年 3 月 15 日院臺調壹字第 0910800182 號調查案所

提調查意見亦強調：「…按寵物登記為寵物管理之

基礎工作，而透過犬籍登記制度，掌控家犬數量，

藉此根植飼主對犬隻終生照顧之觀念，減少棄養行

為，亦同時間接減少流浪犬之來源…」。 

(二)此外，87 年 11 月 04 日已制訂動物保護法，該

法第 19 條明文規定：「中央主管機關得指定公告

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前項寵物之出生、取得、轉讓、

遺失及死亡，飼主應向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

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辦理登記；直轄市、縣 

(市) 主管機關應給與登記寵物身分標識，並得植

入晶片。…」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據此於 88 年 08 月 

05 日以(88) 農牧字第 88040229 號公告指定犬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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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辦理登記之寵物；另於 88 年 07 月 31 日以農

牧字第 88040221 號函發布寵物登記管理辦法，該

辦法第 5 條規定：「登記機構受理申請後，應將寵

物編號並懸掛寵物頸牌於頸項及植入晶片後，核發

寵物登記證明。」 

(三)綜上可知，飼主依法必須為犬隻辦理登記、植入晶

片，以完善犬隻戶籍管理，然本院自 87 年提出調

查報告，以及 87 年動物保護法立法迄今已 13 年，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有 13 年充裕時間積極落實犬

籍登記制度，然因對地方政府監督不周，使得歷年

犬隻晶片植入比率始終維持在 60%至 65%之間，迄

今未能突破，致因犬籍登記未全面落實，難以約束

飼主善盡養犬道德之責，因而衍生以下長期沉痾： 

１、犬籍登記管理不良，形成狂犬病防疫漏洞： 

狂犬病為人畜共通之可怕疾病，據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 99 年 11 月 18 日農牧字第 0990173892

號函指出：「…世界衛生組織統計每年約有 5.5

萬人死於狂犬病，以亞洲、非洲為主，我國鄰近

國家除日本外皆為狂犬病疫區，尤其是對岸中國

大陸狂犬病發生率位居世界第二…」、「各直轄市

或縣（市）政府均已公告出生 3 個月齡以上之犬

隻應接受狂犬病預防注射，強制規定飼主應為所

養犬隻施打疫苗」；爰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本

應全面建立犬籍動態管理資料，以利全面執行防

疫，避免出現「防疫漏洞」，然因目前晶片植入

比率僅 60%至 65%，將導致 127 萬隻家犬中有 35%

（44 萬隻）至 40%（51 萬隻），以及 8 萬 4,891

隻流浪在外之棄犬無法得知是否已確實接受狂

犬病疫苗注射，徒增國內防疫風險。 

２、犬籍登記管理不良，導致流浪犬數量持續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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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8 年全國在養家犬高達 127 萬隻（其中有登

記數量為 85 萬 9,096 隻），統計 98 年進入收容

所之棄犬數高達 10萬 5847 隻，且尚有 8萬 4,891

隻四處流浪。此外，由於晶片植入比率僅 60%至

65%，將導致 127 萬隻家犬中有 35%（44 萬隻）

至 40%（51 萬隻）有可能變成「無法找回失主之

流浪犬」，使得犬隻數量持續成長，加重流浪犬

收容、管理困難。 

３、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威脅人身安全： 

(１)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犬隻咬傷民眾

案件數達 775 件。 

(２)中華郵政公司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9 月）

郵差遭犬隻攻擊 2519 次，民營強訊郵通股份

有限公司最近 3 年郵差遭犬隻攻擊 7800 次。 

(３)92 年 4 月，七股鄉陳姓婦人於曾文溪河灘地遭

流浪犬咬斷動脈致死。 

(４)99 年 9 月 20 日，北部某校園女童，遭 6 犬攻

擊咬爛耳朵。 

(５)99 年 9 月 26 日，花壇鄉女高中生倒垃圾遭犬

隻咬傷，腿部裂開 13 公分。 

４、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危害交通安全： 

(１)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因犬隻導致道

路車禍案件數高達 823 件。 

(２)國道自 97 年 1 月 1 日迄 99 年 10 月 31 日，清

理狗屍高達 4909 隻，此等於至少有 4909 部車

輛於高速行駛下，必須緊急變換車道，閃避犬

隻。 

(３)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犬隻誤闖機場

造成虛驚 1 件。 

(４)96 年 7 月 5 日，一名婦女騎機車於美濃鎮撞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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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浪狗，人狗雙亡。 

(５)96 年 12 月 10 日，鹽埔鄉民閃避犬隻撞上電線

杆，導致母亡子傷。 

(６)97 年 11 月 10 日，苗栗一名學生於後龍鎮撞上

流浪狗，人狗雙亡。 

(７)97 年 12 月 29 日，成大外文系一名教授因騎車

遭狗追逐，倒地重創頭部，於 98 年 4 月 15 日

住進護理之家。 

(８)98 年 11 月間，一位機車騎士於后里鄉撞到流

浪狗，人狗雙亡。 

(９)99 年 3月 6日金峰鄉公所資源回收車因閃避流

浪犬翻落釋迦園。 

(１０)99 年 9 月 7 日，苗栗市一對夫婦開車，因閃

避犬隻撞上電桿，車內嬰兒送醫不治。 

(１１)99 年 11 月 10 日，新店一名陳姓飼主遛狗害

騎士摔車骨折。 

(１２)100 年 1 月 9 日，一輛公車於臺北市行義路

因閃避犬隻撞上路燈，導致 7 名乘客送醫。 

５、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攻擊農民飼養之

經濟動物： 

(１)流浪狗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咬死農

家飼養之家禽家畜總數量達 1 萬 4668 隻。 

(２)臺南市安平區漁光里，自 98 年起陸續發生野

犬攻擊馬、羊、民眾，部分里民飼養 50 多隻

羊，被咬死 40 餘隻。 

(３)99 年 8 月 30 日，野犬攻擊高雄市小港區梅花

鹿。 

(４)99 年 12 月 20 日，二林鎮發生餓犬入侵養鴨場

，活食生禽事件。 

６、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衝擊國家優良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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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形象： 

(１)南投縣埔里鎮於 95 年 3 月推動「Long Stay 旅

遊計畫」，日本籍中村夫婦對於埔里有許多狗

便提出責難。 

(２)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地方政府清除

狗便次數高達 17 萬 3482 次。 

(３)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交通部觀光局

所屬國家風景區內遊客遭犬隻攻擊至少 3 次。 

(４)99 年 9 月 25 日，臺北縣大屯溪古道登山客遭

狗群攻擊 

７、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每年須耗費 2 億

元公帑善後： 

最近 3 年（統計至 99 年 4 月）處理流浪狗

耗費之公帑數高達 6 億 2741 萬（該經費含括晶

片、結紮、捕捉、醫療、飼料、收留、環保單位

處理犬便、犬屍等經費及地方政府辦理動物保護

業務自行編列之縣市政府預算） 

８、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不良，引發民怨甚深： 

(１)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99 年 1 月 5 日

公布「民怨調查結果研析報告（俗稱：民怨排

行榜）」，其中「流浪犬太多及狗大便」獲選為

「電話調查」第 8 大民怨，有 68.3%民眾認為

問題嚴重；而在「網路票選」方面，也進入第

11 大民怨。 

(２)行政院環境保護署 98 年 6 月 5 日公布「全國

村里長聯誼會及環保界代表十大環保建言」，

其內容包含：「遛狗不留便」與「亂丟菸蒂」

之取締十分不易，中央應訂定法規，制定取締

之機制，以建立全民共識，讓整體環境品質得

以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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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綜上可知，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未能確實督促地方政

府落實犬隻植入晶片，全面建立犬籍登記與資料追

蹤更新制度，致衍生狂犬病防疫漏洞、導致流浪犬

數量持續成長、威脅人身安全、危害交通安全、攻

擊農民飼養經濟動物、衝擊國家優良觀光形象、每

年須耗費 2 億元公帑善後，更引發甚深民怨，該會

失職之咎，彰彰明甚。 

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執行犬隻絕育政策不力，10 年來

犬隻絕育率僅 3 成，任由犬隻過量繁殖，加重問題嚴

重性，損及動物權益與環境涵容能力，顯然未善盡職

責： 

(一)查 98 年進入收容所之棄犬高達 10 萬 5847 隻，惟

全國犬隻收容所同一時間最大收容數僅 6220 隻，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5 月 24 日農牧字第

0990041055 號函更指明：「飼主棄養量並無減少」，

因此為遏止流浪犬之增加，首重犬隻之絕育；爰

此，本院 91 年 3 月 15 日（91）院臺調壹字第

0910800182 號調查案所提調查意見即指明：「透過

犬隻絕育方法，避免犬隻不必要之超量繁殖，維持

犬隻定額數量，係當前最有效控制流浪犬來源之方

法」。 

(二)其次，「動物保護法」第 19 條已規定：「…絕育

獎勵與其他應遵行事項及標識管理辦法，由中央主

管機關定之」，再者「寵物登記管理辦法」第 12

條亦規定：「為防範寵物過量繁殖，各級主管機關

得補助寵物絕育之費用」。如是可知，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已有法源辦理「犬隻絕育獎勵」及「補助犬

隻絕育費用」，自應想方設法，盡一切努力，落實

推廣犬隻絕育，以避免無辜生命來到人間流落街

頭，傷害動物權益與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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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然自本院 91 年提出調查意見迄今已 9 年，「寵物

登記管理辦法」制訂迄今亦已 12 年，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本有充裕時間全面推廣犬隻絕育，然因對地

方政府監督不力，加上依法提供之獎勵與補助不

足，使得 98 年犬隻絕育率僅達 33%。 

(四)上開 98 年犬隻絕育率 33%，僅係針對已完成寵物登

記之犬隻絕育，尚未包含 8 萬 4,891 隻流浪街頭之

棄犬，今以國內在養 127 萬隻家犬而言，等於有 85

萬隻家犬和 8 萬 4,891 隻流浪犬未實施絕育，當犬

隻 1 年發情 2 次，每次繁殖 3 到 6 隻時，將使得繁

殖速度遠遠大於棄犬捕捉速度，加重政府施打狂犬

病疫苗、植入晶片、棄犬捕捉收容、清理狗便、執

法稽查、國道清理狗屍、調解養狗污染糾紛...等

沉重負擔。 

(五)綜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已有法源辦理「犬隻絕育

獎勵」及「補助犬隻絕育費用」，且本院 91 年提

出調查意見迄今已 9 年，而「寵物登記管理辦法」

制訂迄今亦已 12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應想方

設法，盡一切努力，落實推廣犬隻絕育，以避免無

辜生命來到人間流落街頭，傷害動物權益與生命，

詎料該會對地方政府監督不力，加以依法提供之獎

勵與補助不足，使得 98 年犬隻絕育率僅 33%，造成

犬隻繁殖速度高於棄犬捕捉速度，加重問題嚴重

性，損及動物權益與環境涵容能力，顯然未善盡職

責。 

三、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未能確實督導地方政府落實執行

動物保護檢查，使得連續 4 年於公共場所稽查「寵物

登記」之件數為 0 者高達 12 縣市，而連續 4 年未開

出任何一張「棄養犬隻」罰單之縣市亦高達 19 縣市

，顯見未善盡監督執法之責，行政怠惰，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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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動物保護法第 19 條規定：「…飼主應向直轄市、

縣 (市) 主管機關或其委託之民間機構、團體辦理

登記…」，違反者依同法第 31 條規定處以新臺幣

三千元以上一萬五千元以下罰鍰。因此，行政院農

業委員會和地方政府已有法律授權稽查未辦理犬

籍登記之飼主，如能落實密集執行，當有助於犬籍

制度之建立，然因該會未能督導地方政府確實執行

寵物登記稽查，使得犬隻晶片植入比率僅 60%至

65%；由該會 99 年 5 月 24 日農牧字第 0990041055

號函顯示，連續 4 年（96 年至 99 年 1 至 4 月）於

公共場所稽查寵物登記件數為零者高達 12 縣市，

而稽查比率亦僅 1.6%（98 年全國 127 萬隻犬，被

實施寵物登記稽查之次數僅 2 萬 0,531 次），顯見

寵物登記稽查之執法成效低落。 

(二)另動物保護法第 5 條規定：「…飼主飼養之動物，

除得送交動物收容處所或直轄市、縣（市）主管機

關指定之場所收容處理外，不得棄養。」違反者依

同法第 29 條規定處新臺幣三萬元以上十五萬元以

下罰鍰。因此，行政院農業委員會與地方政府已有

法律授權稽查棄養犬隻之行為，然因該會未能督導

地方政府落實執行棄養犬隻稽查，使得遭棄養之犬

隻於 98 年有 10 萬 5847 隻進入收容所，另有 8 萬

4,891 隻流浪街頭；由該會 99 年 5 月 24 日農牧字

第 0990041055 號函可知，各縣市政府 96 年裁罰棄

犬行為者僅 10 件、97 年僅 19 件、98 年僅 20 件、

99 年 1 至 4 月僅 6 件，其中連續 4 年（96 年至 99

年 1 至 4 月）未開出任何一張罰單之縣市高達 19

縣市，此種執法績效若與 8 萬 4,891 隻遭飼主遺棄

之流浪犬數量相比，顯然執法怠惰，加重問題嚴重

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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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上，行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動物保護法中央主管機

關，對於地方政府查緝棄養犬隻行為成效太差，不

思積極採取有效對策監督、協助、指導地方政府強

化執法技術，擴大執法頻率，提升執法效果，任由

部分飼主或部分犬隻繁殖場，任意棄置犬隻，使得

棄犬「抓不勝抓」，既傷害動物權益，又造成嚴重

公共安全問題，還要虛耗公帑善後，導致「人、狗、

財三輸」，顯見該會未善盡監督地方政府認真執法

之責，行政怠惰，莫此為甚。 

四、英國飼主於養狗之前須進行 1 小時教育訓練，行政院

農業委員會不僅未推行此進步觀念，連運用媒體宣導

亦逐年衰退；且未整合地方政府資源，同步實施「養

狗道德教育宣導」，致宣導成效不彰，無以遏止飼主

棄置犬隻行為，顯非適當： 

(一)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於 99 年 1 月 5 日完成

之「民怨調查結果研析報告」認為，流浪犬管理、

噪音取締，非靠政府取締或查察可解決，尚需民眾

配合。爰此，若要民眾配合，必須持續落實教育宣

導與強力稽查相互配合，然由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5 月 24 日農牧字第 0990041055 號函可知，該會

96 年呼籲「減少棄犬」之電視廣告託播有 114 次、

廣播節目託播有 180 次，到 96 年時則無，而 98 年

製作之廣告影片僅寄送國小兒童，此不僅呈現宣導

衰退現象，如與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推動限用塑膠袋

政策、高屏溪養豬戶離牧政策所採取之強力宣導方

式相較，該會所採取之宣導方式顯然十分薄弱，而

地方政府所採取之個別宣導方式，亦屬零星式、游

擊式，難以同一時間全國同步實施養狗道德教育宣

導，致家犬數量不斷增加、棄養量也沒減少，而棄

犬收容所容量仍不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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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為解決上述問題，本院除蒐集相關文獻外，亦舉辦

分區座談會，茲將各機關所提意見擇要分述如下： 

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曾於 97 年 9 月 14 日至 97 年 9

月 21 日派員前往英國考察「赴英國考察歐盟實

施經濟動物福祉管理制度及犬隻買賣繁殖管

理」，該考察報告彙整英國制度，於第 26 頁指出：

「有興趣認養犬隻之飼主須依規定填寫資料，安

排 30 分鐘初步面談，在鎖定擬認養之標的犬隻

後，還需經過 2 次面談、飼主家庭成員與動物之

互動評估」、「在認養前會對飼主進行 1 小時之教

育訓練」…等。 

２、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5 月 6 日農牧字第

0990129286 號函指出：「…本會將建議該法立法

通過後，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擬定『國家環境教

育綱領』及『國家環境教育行動方案』時，能與

本會會商將飼主責任等動物保護事項納入…根

本透過全民教育減少棄犬問題」。 

３、內政部警政署 99 年 5 月 5 日警署交字第

0990081038 號函提出建議：「由政府相關部門配

合公益或動物保護團體宣導勿任意棄養(愛牠就

不要拋棄牠)，並利用民眾集會（如里民大會、

社區會議）時，加強宣導民眾周知」。 

４、高雄縣政府99年 5月 4日府農防字第0990108721

號函建議中央於電視上製作廣告宣導，加強宣導

教育民眾飼養犬隻，勿亂丟棄之觀念。 

５、臺南市政府 99 年 5 月 6 日南市動防字第

09922013640 號函建議中央於電視臺加強教育民

眾愛牠就不要棄養牠。 

６、高雄市政府 99 年 5 月 12 日高市府經三字第

0990026955 號函指出：「中央應運用媒體加強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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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保護宣導工作。目前中央對於動物保護媒體宣

導及相關工作宣導不夠，地方基於財源窘困無法

有效辦理動物保護宣導，然解決流浪狗問題三要

素除立法、絕育之外教育宣導更為重要」。 

７、澎湖縣政府 99 年 11 月 29 日府授畜防字第

0993900033 號函建議：「…建議由中央主管機關

統一製作相關教材分送各地方政府主管機

關…」。 

(三)如是可知，無論係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完成之

「民怨調查結果研析報告」，抑或英國採行之制

度，皆顯示對飼主之教育訓練甚為重要，而相關機

關亦提出興革建議，然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不僅未推

行英國進步之做法，連傳統之國內媒體宣導亦逐年

衰退，又未整合全國各縣市宣導資源，同步實施，

致「零星式」、「游擊式」之宣導成效不彰，無以

遏止飼主棄置犬隻行為，顯見該會不思創新精進，

將宣導強度提升至高於行政院環境保護署宣導「限

用塑膠袋」之強度，顯非適當。 

五、民間採取 TNR 模式，其愛心雖值肯定，惟該模式仍無

法避免犬隻誤入車道遭撞斃、犬隻攻擊民眾、車輛閃

避犬隻致生車禍、犬隻狂吠影響民眾睡眠、犬隻在寒

冬露宿街頭挨餓受凍…等傷害動物權益及損害人權

之問題，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對此問題雖知之甚詳，卻

未採取配套措施，納入管理，顯然有虧職守：  

(一)所謂「TNR 模式」係指將流浪犬誘捕、絕育、原地

放養（Trap Neuter Release，簡稱 TNR），其目的

係在不殺生前提下，減少流浪犬數量，合先敘明。 

(二)民間團體基於愛心與善念採用「TNR 模式」其動機

固然值得肯定，惟此模式執行上爭議不斷，且未必

能提高動物權益，茲將相關機關所提建議事項，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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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分述如下： 

１、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11 月 9 日農牧字第

0990173855 號函指出： 

(１)「…管理流浪犬群族，採絕育就地放養（TNR)

模式，在認定棄養犬隻為違法的國家並不適用

，犬隻引起的噪音、污染、攻擊與交通意外等

均無法因犬隻已絕育而獲改善，甚有引發鼓勵

民眾任意棄養動物的潛在危機。」 

(２)「歐、美等重視動物福利先進國家並未採該模

式為處理流浪犬問題之國家公共政策，流浪犬

絕育放養在英國仍認屬違法行為，現行國際推

廣該模式者，僅係民間動物保護組織之主張，

並非屬政府公共政策。」 

(３)犬隻經絕育就地放養（TNR)後仍流落街頭並未

能獲得妥善照顧，動物福利無法提升。 

２、行政院環境保護署於 99 年 10 月 15 日接受本院

約詢時所提書面資料強調：「…已植入晶片、絕

育之犬隻，不應野放，應即移送公立收容所收容

管理，不得隨意縱放，任其任意排便汙染環境、

深夜狂叫妨礙安寧、任意進入道路，造成交通事

故…」。 

３、高雄縣政府99年 5月 4日府農防字第0990108721

號函建議：「要做好自我管理，即將結紮後的狗

圈飼集中管理，因為具強烈攻擊性的流浪狗，就

算絕育，還是難以杜絕其潛在的危險性。如果要

就地野放，必須取得社區居民同意，否則會引起

居民抗爭事件。」 

４、桃園縣政府99年 5月 5日府農動字第0990002114

號函建議：「TNR 推廣應配合寵物登記：部分民間

動物保護團體推行流浪狗絶育後原地放養，但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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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即使絶育，仍會發生追人追車或環境髒亂等問

題，造成附近居民通報捕捉，但捕捉這種已絶育

的犬隻即會造成放養的動物保護團體與捕犬單

位的對立及衝突，建議可開放動保團體為寵物登

記飼主，讓打算進行放養的團體能同時負起約束

放養犬隻行為及照顧之責任，而非放了就不管又

衍生其他社會問題」。 

５、屏東縣政府 99 年 5 月 11 日屏府農防字第

0990088378 號函提出建議指出：「應立法規範愛

心媽媽就地餵養行為：…一般民眾觀感係犬隻送

入收容所=死路一條，寧願讓犬隻在外遊蕩，以

隨地餵養方式『救助』犬隻，殊不知造成當地環

境、噪音污染等問題。本所即時常接獲民眾類似

檢舉案件…部分犬隻甚至由愛心媽媽帶至動物

醫院絕育後即隨地野放。如此行為仍未有明確規

範，將造成執行機關之困擾。」 

(三)綜上可知，民間推動之 TNR 模式，彰顯對動物之愛

雖值肯定，然因缺乏配套措施，經 TNR 模式處理後

之流浪犬，仍然具有攻擊民眾、誤入車道遭撞斃、

犬隻狂吠影響民眾睡眠、犬隻在寒冬露宿街頭挨餓

受凍，衝擊動物權益、如何取得當地居民認同意、

犬隻植入晶片飼主登記…等後續問題，甚至引發犬

隻放養地區民眾不滿，影響人與人之間之和諧，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為全國最高農業主管機關，負有制

訂法令、研擬政策、輔導民間完備配套措施、指導

並監督地方政府之責，本應及時針對 TNR 模式，制

定相關配套措施，將其納入法令管理，以兼顧人身

安全與動物權益，然該會棄守本職，圖以「TNR 模

式非公共政策」為由，對衍生之問題視若無睹，行

事消極、得過且過心態，顯然有虧職守。 



15

 

六、本院 89 年間 2 次所提調查意見已指出現行捕犬權責

分散之缺失，行政院 99 年 2 月 1 日之會議結論亦指

明：「遊蕩動物之捕捉移由動物保護主管機關辦理，

確屬應努力之方向…」，然自 89 年迄今已 11 年，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卻未有效督促地方政府採取相關整

合作為，任由捕犬業務權責分散之違法行為持續存在

，顯非適當： 

(一)按廢棄物清理法第 2 條規定：「本法所稱廢棄物，

分下列二種：一、一般廢棄物：由家戶或其他非事

業所產生之垃圾、糞尿、動物屍體等，足以污染環

境衛生之固體或液體廢棄物…」，本案流浪犬屬於

尚有生命跡象之動物，自非上開法條所稱之「動物

屍體」，依法自非清潔隊之職責範圍，行政院農業

委員會宜協調地方政府回歸動物保護法精神辦理。 

(二)由於流浪犬捕捉權責分散，逾越廢棄物清理法授權

問題嚴重，本院 89 年 2 月 24 日（89）院臺業壹字

第 890701372 號調查案所提調查意見指出：「…流

浪犬之捕捉、收容及處理業務分由不同機關辦理，

形成權責不分之現象…行政院農業委員會亦應本

主管機關立場，審慎考量流浪犬之捕捉、收容及處

理業務之一元化，以統一事權，避免紛擾」；本院

89 年 3 月 17 日（89）院臺業壹字第 890701857 號

調查案所提調查意見更指明：「…流浪犬之捕捉大

部分仍由縣市環保單位繼續辦理，在中央亦仍由行

政院環境保護署督導，形成法定主管機關與實際執

行機關不一之情形，應予改進…」。 

(三)俟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於 97 年 9 月 14 日至 97 年 9

月 21 日派員前往英國考察「赴英國考察歐盟實施

經濟動物福祉管理制度及犬隻買賣繁殖管理」，該

考察報告彙整英國制度，於第 8 頁指出：「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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設有捕犬專責單位，並設置犬隻控制員或動物監管

員進行捕犬及移轉收容作業，目前全英國約有 500

名前開專責人員」，然該出國報告提出迄今已 3 年，

仍有部分縣市缺乏捕犬專責單位、專責人員。 

(四)再者，行政院於 99 年 2 月 1 日由梁政務委員啟源

主持「改善流浪動物犬貓捕捉及收容機制」會議，

該會議結論（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99 年 2 月 25 日院

臺農字第 0990092996 號函）：「遊蕩動物之捕捉

移由動物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確屬應努力之方向，

惟為尊重地方自治精神，該項業務之權責分工仍宜

由各直轄市、縣(市)首長裁決。請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協助地方農政機關就承接捕犬業務所需人力、設

備、經費及執行效率等進行評估，以利各該地方政

府後續調整權責分工及推動執行之參考。」 

(五)此外，地方政府對犬隻管理權責分散情形亦提出相

關意見如下： 

１、臺中縣政府 99 年 4 月 28 日府授環廢字第

0990053075 號函建議捕捉流浪犬業務回歸農政

專責單位處理，俾管理及法令責權統一。 

２、花蓮縣政府99年 5月 4日府環廢字第0990064935

號函指出：「鄉鎮市公所清潔隊之設置，係依廢

棄物清理法第 5 條規定，以一個鄉鎮市行政面

積、人口數等配置員額，主要工作負責集運廢棄

物，除捕犬設備不足（無經費來源），對於捕捉

家犬或流浪犬實無專業之處理能力，導致捕捉成

效不彰。捕捉工作仍有賴農業單位專業知識、了

解犬隻習性之人員負責執行犬隻登記、身體檢

查、預防注射、絕育措施，將捕捉、收容、公告

認養、安樂死及屍體焚化等管理工作統籌辦理，

從問題根源著手，以徹底改善問題，事權統一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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效益得以彰顯。」 

３、臺北縣政府 99 年 5 月 11 日北府衛字第

0990036621 號函建議全國流浪犬捕捉業務，統一

由農政單位主政辦理。 

４、豐原市公所 99 年 5 月 11 日豐市清字第

0990013817 號函建議：「流浪犬之捕捉、收容、

及管理業務係屬動物保護法規範事項其執行、督

導及違規裁罰，應由農政單位統一負責，以符合

該法之規範。」 

５、汐止市公所 99 年 5 月 11 日北縣汐清字第

0990013216 號函建議：「…依據 99 年行政院環境

保護署召開之 99 年度全國清潔隊長分區座談

會…有關流浪犬捕捉、收容管理業務係屬動物保

護法規範事項，其執行、督導、稽核及違規裁罰，

應由農政單位統一負責，以符該法之規範…」。 

６、臺東市公所 99 年 5 月 12 日東市清字第

0991000636 號函提出建議：「有關流浪犬捕捉、

收容及管理業務係屬動物保護法規範事項，其執

行、督導、稽核及違規裁罰，應由農政單位統一

負責，以符該法之規範」。 

７、花蓮市公所 99 年 5 月 18 日花市清字第

0990010915 號函建議流浪犬之捕捉、收容、稽核

及違規裁罰應由農政單位事權統一負責。 

８、彰化縣環境保護局於 99 年 8 月 6 日出席本院舉

辦之「犬隻(含流浪犬)管理中區座談會」時，提

出書面建議：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加速研擬立法

院 99 年 1 月 7 日第 7 屆第 4 會期第 17 次會議修

正「動物保護法」附帶決議「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應於 1年內提出遊蕩動物之捕捉應由動物保護主

管機關辦理及其配套措施」，確立權責分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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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綜上可知，流浪犬並非廢棄物，本院 89 年間 2 次

所提調查意見已指出現行捕犬權責分散之缺失，行

政院 99 年 2 月 1 日「改善流浪動物犬貓捕捉及收

容機制」會議結論亦指明：「遊蕩動物之捕捉移由

動物保護主管機關辦理，確屬應努力之方向…」，

更且已有地方政府提出補犬業務回歸農政單位辦

理之建議，然自 89 年迄今已 11 年，行政院農業委

員會雖為全國最高農業主管機關，負有監督地方農

政之責，卻未有效督促地方政府採取相關整合作

為，以及適度提供人力、設備、專業、經費等協助，

任由逾越廢棄物清理法授權之違法行為持續存

在，顯有未當。 

七、由於動物保護檢查人員不足，本院 91 年所提調查意

見已指出：「切實檢討工作人力配置」，然迄 99 年

4 月全國僅有 238 人，其中專職僅 31 人，兼職為 207

人，更嚴重者為有高達 13 縣市之專責人力為 0，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自本院提出調查意見迄今已 9 年，仍

未有效監督、協助地方政府落實動物保護人力合理配

置，任由部分犬隻危害交通安全、公共安全、污染環

境…等問題持續存在，不僅損及動物權益，亦傷害人

權，失職之咎，莫此為甚： 

(一)部分立法委員於 89 年 4 月 10 日就流浪狗問題向行

政院提出書面質詢，經行政院於 89 年 4 月 17 日以

院臺專字第 901880 號函答覆立委質詢指出：「…

目前各縣市已提報 600餘位動物保護檢查人員…對

於違反動物保護法諸項規定者，將依規定予以處罰

之…」。易言之，89 年時，全國動物保護人力至少

有 600 餘位。 

(二)然上開 600 餘位動物保護檢查人員並非全然發揮效

果，本院 91 年 3 月 15 日（91）院臺調壹字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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0910800182 號調查案，所提調查意見即指出：「行

政院農業委員會應協調各縣市政府，切實檢討工作

人力配置，招募真正對保護、管理動物工作具有熱

忱及興趣之人員，並有效落實人員之訓練、加強提

昇人員素質，檢討收容所工作人員訓練內容及方

式，持續辦理訓練，加強實地操作實習，以提昇專

業知能，並透過義工制度之引進，鼓勵愛護動物之

人員擔任志工，以有效協助犬隻之收容管理工作。」 

(三)然自 91 年迄今已 9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雖為全

國最高農業主管機關，卻未有效監督、協助地方政

府落實動物保護人力合理配置，據行政院農業委員

會 99 年 5 月 24 日農牧字第 0990041055 號函查復

資料顯示，99 年 4 月，全國動物保護檢查員僅有

238 人，其中專職僅 31 人，兼職為 207 人，更嚴重

者為，臺北縣專職人員僅 2 人，至於專職人員為 0

之縣市高達 13 縣市；三重市公所 99 年 5 月 20 日

北縣重清字第 0990024519 號函即指出：「農政單

位現有動物保護檢查員配置比率過低，執行職責法

規成效不彰」。 

(四)由於各級農業主管機關欠缺合理之動物保護人力

配置，致無法於短時間內，1 次編足合理財源，統

籌 1 次全面監督、追蹤各縣市政府同步將流浪在外

8 萬 4891 隻流浪狗確實辦理絕育、犬籍登記、收

容、認養，以維護動物權益，並避免持續繁殖、加

重問題嚴重性。 

(五)綜上可知，動物保護人力不足為長期存在之問題，

89 年各縣市雖提報 600 餘位動物保護檢查人員，然

迄 99 年 4 月全國僅有 238 人，其中專職僅 31 人，

兼職為 207 人，更嚴重的是，專職人員為 0 之縣市

高達 13 縣市（縣市合併前），顯見自 91 年本院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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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調查意見迄今已 9 年，行政院農業委員會雖為全

國最高農業主管機關，卻未有效監督、協助地方政

府落實動物保護人力合理配置，任由犬隻危害交通

安全、犬隻污染環境…等問題持續存在，致動物保

護成效不彰，不利於推展棄犬友善捕捉、友善收

容、友善管理、認養替代購買、防堵犬隻傷害民眾、

防堵犬隻狂吠，此不僅損及動物權益，亦傷害人

權，該會失職之咎，莫此為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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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處理辦法： 

一、調查意見一至三，提案糾正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二、調查意見四至七，函請行政院農業委員會改善見復。 

三、檢附派查函及相關附件，送請財政及經濟委員會處理

。 

 


